
乌鲁木齐市16日发生一起围

堵事件， 派出所民警在现场处置

中枪支走火，一人受伤，经抢救无

效死亡。

经初步调查， 乌鲁木齐北京

路“金谷小区”居民因担心旁边拟

建的一幢32层高层住宅影响该

小区住户采光，于15日工地开工

之际，聚集现场10余小时要求停

工，但16日上午9时许，建筑方广

汇集团再次动工， 小区居民即向

当地派出所报警。

接警后， 派出所民警迅速赶

到现场， 要求施工方按照承诺立

即停工，以防事态激化。工地一负

责人挑头闹事、拒不执行，派出所

民警欲将其带离现场进一步做工

作， 遭现场30余名施工人员围

堵、撕扯。混乱中民警枪支走火、

一人受伤， 受伤人员被立即送往

医院救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处理围堵民警枪支走火致人死亡

邓玉娇愁容散去， 淡定地坐在

客厅沙发上，偶尔露出浅浅的笑。白

色T恤，面容清秀，身材修长，21岁

的青春女孩。

16日中午， 在巴东县城的爷爷

家， 邓玉娇送走几个前来探望的昔

日玩伴，从容、淡雅地坐在了记者对

面。周围，她的爷爷、母亲、继父、大

姑陪护着她。

在爷爷的安排下， 记者与邓玉

娇有了一段简短的对话， 但大多问

题都由爷爷代为回答。爷爷邓正兰，

曾在法院工作10余年， 做过庭长，

思维缜密，措辞严谨。他说，孙女刚

经过半天庭审，回答了很多提问，已

经很累。

采访结束， 邓玉娇特意换上一

件平日喜欢的银灰茄克， 让记者拍

照。邓正兰说，这是孙女恢复自由的

一天，也是孙女新的起点。换套新衣

服拍照， 就是想通过媒体告诉所有

关心邓玉娇的热心人， 她的一切将

要从零开始。

为此家人还商量， 准备给邓玉

娇取个新的名字，叫“邓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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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办主任索要性服务命丧娱乐城”追踪

邓玉娇免除处罚恢复自由
法院认定其防卫过当家人对一审判决满意

16日，卫生部出台《变性手术

技术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规

范规定只有年满20岁，患有易性

癖病， 且不在婚姻状态中的患者

才可以进行变性手术， 在手术之

前还需提交无犯罪证明。

被精神科医师诊断为易性癖

病的患者还需同时满足5个条

件。 包括自己对变性的要求至少

持续5年以上； 并以其选择的性

别公开地生活和工作至少2年；

接受心理、 精神治疗不少于1年

且无效；年龄须大于20岁；更重

要的是，在进行变性手术时，必须

是没有结婚，或者是已经离异的。

■据北京晨报

做变性手术须年满20岁
申请者须提交无罪证明

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16日上

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邓玉娇

案”，并作出一审判决。

巴东县人民法院认为，邓玉娇

在遭受邓贵大、黄德智无理纠缠、拉

扯推搡、言词侮辱等不法侵害的情况

下， 实施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

但超过了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被

告人邓玉娇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其行

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案发后，邓玉娇

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罪行，

构成自首。经法医鉴定，邓玉娇为心境

障碍（双相），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

能力。据此，依法判决对邓玉娇免予

刑事处罚。邓玉娇在法律上由此彻底

恢复自由身。

6月16日，庭审结束后，恢复
自由的邓玉娇走出法庭，与母亲
一起回家 新华社图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高维
俭认为，既然认定为防卫过
当，就说明有“防卫”的动机，
一定是受到别人不法侵害后
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定性为
“防卫过当”，是对这件案件情
节上的认定，也是被告人的一
个从轻情节，是定性、而非定
罪。最后法院定的故意伤害
罪，才是定罪。

我国刑法规定，对正在进
行行凶、抢劫、强奸及其他严重
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
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
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专家解读

“防卫过当”非定罪

记者：今天的法庭审判，采信了
邓玉娇“心境障碍”、“部分刑事责任
能力”的精神病学鉴定结果，对这一
鉴定你们怎么看？

邓正兰（邓玉娇爷爷）：我们觉

得，这个鉴定是适当的。因为之前孙

女就长期失眠，有两三年的历史了，

而且精神情绪很不稳定， 在家经常

跟妈妈发生争执，也长期在服药。这

次鉴定是由湖北省和武汉市两所权

威机构做出的， 我们认为结果是中

立的、公正的。

记者：案情还有一个令外界迷
惑的地方，就是两个案发现场，其中
在水疗区有传言说邓玉娇就受到了
性侵犯，我想知道真实情况到底是
怎样的？

邓正兰：这个我可以肯定地说，

没有性侵犯。在水疗区时，他们有抓

过我孙女， 我孙女有反抗， 这个是

有，但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行为。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纳闷， 我看

几次通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对有些细节的措辞不太一样。 后来

我就到看守所去见孙女， 我说你跟

我要讲实话， 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情

况？孙女跟我肯定讲实话的，她说就

是这样，在水疗区那人抓过她，她反

抗过，没有外面所传的性侵犯。

而且你想一下， 当时现场还有

七八个人，那么多人在场，怎么可能

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当时还就到底是“按倒”还是

“推坐”问过孙女，她说的情况还是

“推坐”，坐在沙发上就是坐了。

我见孙女后跟她讲， 是否算自

首，光主动投案了还不够，你没有如

实供述案情，还是不能算自首，所以

你不能说假话，一定要如实地说。

我后来了解到， 前两次通告措

辞的不同， 因为第一次通告是公安

局的，第二次是公安局报给政府，再

由政府做的通告， 政府的措辞和公

安局当然会有所不同， 这可能是造

成外面一些猜测的原因。

邓贵英（邓玉娇大姑）：说是性

侵犯， 我们理解是指当时有这个意

图，但没有实际的后果。

■据新华社南方都市报

□对话

水疗区有没有“性侵犯”？邓玉娇欲改名：邓清零
□庭审过后


